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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

行人对外公布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发行人”或“公司”）

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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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aitong Securities Co., Ltd 

二、本次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一）公开发行 2013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2013 年 3 月 26 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并提

交发行人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3 年 5 月 27 日，发行人 2012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提交的两项议案，并授权董事长、

总经理共同或分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3]1220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3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3 年 11 月 25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10 年期）（以下简称“13 海通 03”）。13 海通 03 共募集资金人民

币 23.9 亿元，为 10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6.18%，起息日为 2013 年 11 月 25

日。13 海通 03 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 13 海通

03，代码为 122282。 

2014 年 7 月 14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10 年期）（以下简称“13 海通 06”）。13 海通 06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8 亿

元，为 10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5.85%，起息日为 2014 年 7 月 14 日。13 海通

06 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为 13 海通 06，代码为

122313。 

（二）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2016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并提交发行人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2016 年 5 月 26 日，发行人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第六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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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交的议案，并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共同或分别全权办理本

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7]408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7 年 8 月 11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以下简称“17 海通 02”）。17 海通

02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0 亿元，为 5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4.80%，起息日为 2017

年 8 月 11 日。17 海通 02 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

中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17海通02，代码为 143232。 

2017 年 9 月 22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17 海通 03”）。17 海通 03 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55 亿元，为 10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4.99%，起息日为 2017 年 9

月 22 日。17 海通 03 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

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17 海通 03，代码为 143301。 

（三）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2016 年 3 月 30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并提交发行人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2016 年 5 月 26 日，发行人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交的议案，并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共同或分别全权办理本

期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7]2388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8 年 5 月 10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18 海通 03”）。18 海通 03 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3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4.70%，起息日为 2018 年 5 月

10 日。18 海通 03 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价

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18 海通 03，代码为 143632。 

2018 年 8 月 6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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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以下简称“18 海通 04”）。18 海通 04 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3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3.98%，起息日为 2018 年 8 月

6 日。18 海通 04 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价系

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18 海通 04，代码为 143464。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五期）（以下简称“18 海通 05”）。18 海通 05 共募

集资金人民币 3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3.88%，起息日为 2018 年 11

月 22 日。18 海通 05 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

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18 海通 05，代码为 155038。 

2019 年 4 月 11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9 海通 01”）。19 海通 01 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5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3.75%，起息日为 2019 年 4 月

11 日。19 海通 01 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价

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19 海通 01，代码为 155316。 

（四）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2019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并提交发行人 2018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2019 年 6 月 18 日，发行人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提交的议案，并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共同或分别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4 月 2 日签发的“证监

许可[2020]612 号”文同意注册，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20 海通 04”）。20 海通

04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6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2.38%，起息日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20 海通 04 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

中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20海通04，代码为 163507。 

2020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6 

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以下简称“20 海通 05”）。20 海通

05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7 亿元，为 5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2.88%，起息日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20 海通 05 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

中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20海通05，代码为 163508。 

2020 年 5 月 25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以下简称“20 海通 06”）。20 海通

06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67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2.70%，起息日为 2020

年 5 月 25 日。20 海通 06 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

中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20海通06，代码为 163568。 

2020 年 6 月 5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短期

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0 海通 S1”）。20 海通 S1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0 亿元，为 270 天期限品种，票面利率为 2.20%，起息日为 2020 年 6 月 5 日。

20 海通 S1 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价系统和固

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20 海通 S1，代码为 163807。 

2020 年 8 月 11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20 海通 08”）。20 海通 08 共募

集资金人民币 6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3.53%，起息日为 2020 年 8

月 11 日。20 海通 08 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

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20 海通 08，代码为 163903。 

（五）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2019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并提交发行人 2018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2019 年 6 月 18 日，发行人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提交的议案，并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共同或分别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2020 年 2 月 4 日，发行人董事长签署《发行

人获授权人士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决定》，决定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含 150 亿元）公司债券。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签发

的“上证函〔2020〕546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面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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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公司债券。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次发行共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为 367 天期，简称为“20

海通 F1”，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50%；品种二为 2 年期，

简称为“20 海通 F2”，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82%。两个品

种的起息日均为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且均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20 海通 F1”代码为“167896”，“20 海通 F2”代码为“167897”。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本次发行为 420 天期，简称为“20 海通 F3”，共募集资

金人民币 50 亿元，票面利率为 3.7%，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20 海通 F3”代码为“177170”。 

（六）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2019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并提交发行人 2018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2019 年 6 月 18 日，发行人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提交的议案，并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共同或分别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签发的“证

监许可[2020]2869 号”文同意注册，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亿元的一年期以上公司债券以及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短期公司债券。 

2021 年 1 月 13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1 海通 01”）。21 海通 01 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6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3.58%，起息日为 2021 年 1 月

13 日。21 海通 01 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价

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21 海通 01，代码为 175630。 

2021 年 1 月 28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1 海通 S1”）。21 海通 S1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60 亿元，期限为 325 天，票面利率为 3.10%，起息日为 2021 年 1 月 28 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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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 S1 于 2021 年 2 月 4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价系统和固定

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21 海通 S1，代码为 163863。 

2021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1 海通 02”）。21 海通 02 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54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3.79%，起息日为 2021 年 2 月

8 日。21 海通 02 于 2021 年 2 月 1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价系

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21 海通 02，代码为 175741。 

2021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发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21 海通 03”）。21 海通 03 共募集

资金人民币 50 亿元，为 3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3.45%，起息日为 2021 年 4 月

23 日。21 海通 03 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场集中竞价

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简称为 21 海通 03，代码为 175975。 

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3 年期品种简称为“13 海通 01”，上市代码为“122280”；

5 年期品种简称为“13 海通 02”，上市代码为“122281”；10 年期品种简称为 “13

海通 03”，上市代码为“122282”。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分为 3 年期固定利率、5 年期固定利率和 10 年

期固定利率三个品种。最终发行规模合计为 120 亿元。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72.60 亿元，5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23.50 亿元，10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23.90 亿

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3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 6.05%，5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

6.15%，10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 6.18%。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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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付息日期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期向投资者支

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

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8. 起息日：2013 年 11 月 25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本期债券 3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1 月 25 日，前述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1 月 25 日，前述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10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1 月 25 日，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本期债券 3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1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10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1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12.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3.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4.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

券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自 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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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其业务由唯一

股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

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

报告。 

15.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

债券受托管理人。 

16.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3 年期品种简称为“13 海通 04”，上市代码为“122311”；

5 年期品种简称为“13 海通 05”，上市代码为“122312”；10 年期品种简称为“13

海通 06”，上市代码为“122313”。 

3. 发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分为 3 年期固定利率、5 年期固定

利率和 10 年期固定利率三个品种。最终发行规模合计为 110 亿元。3 年期品种

发行规模为 56.50 亿元，5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45.50 亿元，10 年期品种发行规

模为 8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 3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 5.25%，5 年期品种的票面

利率为 5.45%，10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 5.85%。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期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期向投资者支

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

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8. 起息日：2014 年 7 月 14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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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 3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7 月 14 日，前述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5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5年至2019年每年的7月14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5年至2024年每年的7月14日，前述日期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本期债券 3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7 月 14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5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2019年7月14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2024年7月14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12.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3.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4.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

券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其业务由唯一

股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

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

报告。 

15.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二期债券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16.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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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品种一简称为“17 海通 01”，代码为“143231”；品种

二简称为“17 海通 02”，上市代码为“143232”。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品种一为 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品

种二为 5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品种一的票面利率为 4.63%，品种二的票面利率为 4.80%。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17 年 8 月 11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11 日，品种二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8 月 11 日。前述日期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品种一兑付日为 2020 年 8 月 11 日，品种二的

兑付日为 2022 年 8 月 11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

券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其业务由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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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

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

报告。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7 海通 03”，代码为“143301”。 

3. 发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为 10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55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4.99%。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17 年 9 月 22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9

月 22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7 年 9 月 22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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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其业务由唯一

股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

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

报告。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五）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第三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

债券（第三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8 海通 03”，代码为“143632”。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4.70%。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18 年 5 月 10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5

月 10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1 年 5 月 10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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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券评

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

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其业务由唯一股东中

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六）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第四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

债券（第四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8 海通 04”，代码为“143464”。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3.98%。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18 年 8 月 6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8

月 6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1 年 8 月 6 日。前述日期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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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券评

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

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其业务由唯一股东中

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七）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第五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

债券（第五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8 海通 05”，代码为“155038”。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3.88%。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18 年 11 月 22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1

月 22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1 年 11 月 22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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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券评

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

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其业务由唯一股东中

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八）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9 海通 01”，代码为“155316”。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3.75%。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19 年 4 月 11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11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2 年 4 月 11 日。前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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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券评

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

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其业务由唯一股东中

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故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九）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品种一简称为“20 海通 04”，上市代码为“163507”；

品种二简称为“20 海通 05”，上市代码为“163508”。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品种一为 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56 亿元；品

种二为 5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7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品种一票面利率为 2.38%，品种二票面利率为 2.88%。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20 年 4 月 30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9 

4 月 30 日，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4 月 30 日。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品种一兑付日为 2023 年 4 月 30 日，

品种二兑付日为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

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0 海通 06”，代码为“163568”。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为 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67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2.7%。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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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起息日：2020 年 5 月 25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5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3 年 5 月 25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一）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

券（第三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

债券（第三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0 海通 08”，代码为“163903”。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6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3.53%。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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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起息日：2020 年 8 月 11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8 月 11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为 2023 年 8 月 11 日。前述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分两个品种，品种一简称为“20 海通 F1”，

代码为“167896”，品种二简称为“20 海通 F2”，代码为“167897”。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品种一为 367 天，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品种二

为 2 年期，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品种一票面利率为 3.5%，品种二票面利率为 3.82%。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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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为 2020 年 10 月 21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2021 年的 10 月 23

日，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1 日。前述日期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品种一兑付日为 2021 年 10 月 23 日，

品种二兑付日为 2022 年 10 月 21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

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0 海通 F3”，代码为“177170”。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420 天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3.7%。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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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20 年 11 月 19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2 年 1 月 13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为 2022 年 1 月 13 日。前述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1 海通 01”，代码为“175630”。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6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3.58%。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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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起息日：2021 年 1 月 13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

月 13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4 年 1 月 13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五）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1 海通 S1”，代码为“163863”。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325 天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6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3.10%。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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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起息日：2021 年 1 月 28 日。 

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1 年 12 月 19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1 年 12 月 19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1。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六）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1 海通 02”，代码为“175741”。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54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3.79%。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21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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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2

月 8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4 年 2 月 8 日。前述日期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七）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

券（第三期） 

1. 债券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

债券（第三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1 海通 03”，代码为“175975”。 

3. 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3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 3.45%。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8. 起息日：2021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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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4

月 23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4 年 4 月 23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3.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将在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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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和上市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00 万元，由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出资，注册地为上海。经营范围为主

营经销和代理发行各类有价证券，兼营证券业务咨询，承办各类有价证券的代保

管、过户、还本付息等业务，办理证券的代理投资业务及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

其他有关业务。 

经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改制问题的批复》（银复[1994]5 号）

的批准，1994 年 9 月 27 日，上海海通证券公司改制为海通证券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经营范围变更为代理证券发行、还本付息业务；自营、

代理证券买卖业务；办理证券的代保管和鉴证业务；接受委托代收证券本息和红

利、办理证券的登记、过户和清算；证券投资咨询和投资基金业务；经人民银行

批准经营的其它业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海通证券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脱钩和

增资扩股问题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0]74 号）及《关于核准海通证券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方案和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0]296 号）核准，2000

年 12 月 29 日，海通证券有限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公司资本金增至 374,692.80 万

元，经营范围为：代理证券发行业务；自营、代理证券买卖业务；代理证券还本

付息业务；办理证券的代保管和证券鉴证业务；接受委托代收证券本息和红利，

接受委托办理证券的登记、过户和清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于 2001 年 9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设立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的批复》（沪府体改审（2001）024 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1]278 号）

批准，2002 年 1 月 28 日，海通证券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

券有限公司更名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海通证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4,006,09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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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于 2002 年 11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

同意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批复》（沪府体改批字（2002）049 号）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批复》（证

监机构字[2002]329 号）批准，2002 年 11 月 11 日，海通证券注册资本金增至

8,734,438,870 元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代

理买卖，代理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代理登记开户，

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含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承销（含主承销），证券投资咨

询（含财务顾问），受托投资管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海市都市农商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暨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公司字[2007]90 号文）核

准，2007 年 6 月 7 日，都市股份将全部资产与负债出售予公司控股股东光明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同时吸收合并原海通证券的全部业务。吸收合并完成后，

存续公司更名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承继了原海通证券的全部业务，原海

通证券的职工、资产与负债由存续公司承接。2007 年 6 月 29 日，新增股份完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网下登记工作；2007 年 7 月 6 日，

存续公司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

币 3,389,272,910 元。 

2007 年 7 月 3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简称为“海通证

券”，股票代码为“600837”。 

201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837”。 

（二）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7]368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

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数量不超过10亿股。经过特定投资者的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35.88元/股，发行数量确定为

724,637,680股，发行对象共8名，募集资金总额为25,999,999,958.40元；公司于2007

年11月21日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389,272,910元变更登记为人民币

4,113,910,5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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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08 年 5 月 5 日召开了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07 年度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以 200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113,910,59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派送股票股利 3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发行人派送股票股利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总股本由 4,113,910,590 股变更为 8,227,821,180 股。该分

配方案于 2008 年 5 月 28 日实施完毕。 

发行人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发行 1,229,400,000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并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部分行使 H 股超额配售权（共配售 127,500,000 股 H 股，

于 5 月 22 日上市），以上合计发行 1,356,900,000 股 H 股。期间，发行人国有股

东中包括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等 25 家股东按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 H 股股份

数量的 10%，将其持有的发行人部分国有股（A 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并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共计 135,690,000 股。至此，发行人 A 股为

8,092,131,180 股，H 股为 1,492,590,000 股，发行人 A+H 股份总数为 9,584,721,180

股。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811 号）核准公司增发不超过 1,916,978,820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全部为普通股。2015 年 5 月 8 日，公司获得香港联交所

批准新 H 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及买卖。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完成本次 H 股

发行，发行股数为 1,916,978,820 股，其中，1,048,141,220 股新 H 股的交割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完成，868,837,600 股新 H 股的交割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完成。本次

H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1,501,700,000 股，其中 A 股为 8,092,131,180 股，H

股为 3,409,568,820 股。 

2020 年 6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38 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向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等 13 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1,562,500,000 股，公司的股份总数由 11,501,700,000 股增加

至 13,064,200,000 股，其中，H 股仍为 3,409,568,820 股，A 股从 8,092,131,180 股

增加到 9,654,631,180 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1,501,700,000 股，有限售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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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流通股为 1,562,500,000 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数为 13,064,200,000 股，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 11,501,7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562,500,000 股。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计 69,407,335.06 万元，负债合计

52,594,703.8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12,631.18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9.00%、

6.11%及 19.14%，保持平稳增长。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21,982.83 万

元，实现净利润 1,203,722.93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7,539.63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9.64%、14.20%和 14.20%，收入及利润均实现增长。公司各

项主营业务情况： 

（1）财富管理业务 

财富管理业务主要是指向零售及高净值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和投资解

决方案，提供的服务包括证券及期货经纪服务、投资顾问服务、理财策划服务、

以及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股票质押等融资类业务服务。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财富管理客户数量（剔除休眠账户）1,315 万户，较报

告期初增长 14.5%，期末可交易客户总资产 2.44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31.4%，高

净值客户数量及客户资产占比持续提升，客户结构进一步优化，报告期内，公司

股票基金交易金额 16.63 万亿元，同比增加 57.7%。 

（2）投资银行业务 

投资银行主要是指向企业和政府客户提供股票资本市场和债券资本市场融

资活动的保荐和承销服务，为企业客户的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提供财务顾问服

务，同时提供新三板服务。根据业务性质不同，将投资银行业务分为股权融资业

务、债权融资业务、并购融资业务、新三板与结构融资业务，公司致立于为客户

提供一站式的境内外投资银行服务。 

1）股权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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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47 个股权融资项目，实现融资总额 771 亿元，其中 IPO

项目完成挂牌 25 家，实现融资总额 627 亿元，排名行业第二，其中科创板 IPO

融资额 540 亿元，市场份额 24.26%，排名行业第一。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审

项目数 83 家，其中 IPO57 家，IPO 过会待发 25 家，丰厚的储备项目为投行业务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在境外股权融资业务方面，海通国际继续保持香港行业领先

地位。2020 年，海通国际在香港市场发行数量上以 56 单连续三年位列全体投行

第一；完成了 13 单保荐项目（不含介绍上市），跃居全港第二；海通国际在印度

市场取得突破，完成了首单 IPO 保荐，该项目为印度资本市场上有史以来最大集

资规模的生物医药 IPO。 

2）债券融资 

在境内债券融资业务方面，公司全年债券承销金额 4,776 亿元，同比增长

23%，企业债承销金额 397 亿元，保持行业第一；公司债承销金额 1,494 亿元，

排名行业第五；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创设市场首单以疫情防控资产支持票据为标

的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参与首批标准化票据的创设发行、成功发行深交所首单

公募短期公司债券。在境外债券融资业务方面，海通国际在 2019 年的基础上稳

步发展，报告期内共计完成 216 单发行，在“中国风险 G3 货币+CNY 债券”发行

市场中，海通国际按承销数量排名全球金融机构第二；在亚洲除日本外 G3 高收

益债排名中，按承销数量排名全球金融机构第一；海通国际积极推动可持续金融，

努力践行 ESG 理念，全年帮助客户完成了 12 笔绿色债券的发行承销项目，融资

规模超过 30 亿美元，同比提升 350%，在 ESG 投融资领域成为中资金融机构的

领头羊。海通银行继续秉持“本地业务”和“中国元素”跨境业务双轮驱动的策略，

克服海外疫情影响，完成多单债券承销业务。 

（3）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管理主要是指向个人、企业和机构客户提供全面的多元产品投资管理服

务，提供的服务包括资产管理、基金管理和公募、私募股权投资服务。海通资管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定向业务、集合业务、专项业务、QDII 业务和创新业务等；

海富通基金、富国基金的主要业务包括共同基金（含 QDII）管理业务、企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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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全国社保基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等，为投资者提供专业化的基金投资理财

服务；公司还具备一批私募股权投资业务（PE）的专业投资管理平台，经营范围

为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投资咨询、发起设立投资基金等。 

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抓住市场发展机遇，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取得了良好的成

绩。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近 1.66 万亿元。 

（4）交易与机构服务 

交易及机构主要是指向全球机构投资者提供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股票销售

交易、大宗经纪、股票借贷、股票研究，以及固定收益产品、货币及商品产品、

期货及期权、交易所买卖基金及衍生品等多种金融工具的发行、做市。同时通过

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项目，发挥及增强公司各业务分部的协同优势，专注发掘合

理资金回报的投资机会，进而拓展客户关系及促进公司业务的整体增长。 

1）交易业务 

2020 年，公司积极申请创新业务资格，成功获得外汇交易中心和上清所的

IRS 实时承接业务资格、外汇交易中心利率期权业务资格、上交所 ETF 做市业务

资格、深交所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资格，进一步丰富了公司 FICC 业务条线的业

务品种和交易手段，提升创收能力。2020 年公司权益类场外衍生产品业务名义

本金总规模新增 1,787 亿元（包含收益互换、场外期权、结构化收益凭证），同比

增长 223%，期末存续规模 1,116 亿元，同比增长 420%。目前公司已获得上交所

ETF 主做市商业务资格，深交所 ETF 流动性服务商资格。2020 年，海通国际交

易能力进一步提升，现金股票交易额突破 5,000 亿港元，同比增长 66%。衍生产

品方面，全年共发行窝轮及牛熊证 2,975 只，成交量达到 4,622 亿港元，位列香

港市场第四。 

2）机构业务 

在 2020 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比中，公司研究所获颁 25 个奖项，荣获本

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三名、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第三名、最佳产业研究团队（金融）

第一名，策略、非银金融研究方向继续蝉联第一，巩固了品牌优势；在社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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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中继续保持领先。海通国际的研究团队在 2020 年《亚洲货币》年度评选中

获得 18 个项目第一，40 个项目进入前三，多个奖项覆盖亚洲区整体，研究实力

已进入亚洲领先投行行列。报告期内，公司以 QFII/RQFII、WOFE 为代表的境外

机构业务收入同比超过 80%，创近年新高并稳居行业前三。 

（5）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租赁主要是指向个人、企业和政府提供创新型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提供

的服务包括融资租赁、经营租赁、保理、委托贷款和相关咨询服务。公司租赁业

务主要由海通恒信经营，海通恒信目前在基础设施、交通物流、工业、教育、医

疗、建筑与房地产及化工等诸多行业领域开展业务，充分运用丰富的行业经验及

市场渠道，与国内外知名设备厂商展开合作，为客户的业务发展提供全面的融资

解决方案及服务。近两年来，积极开拓有券商特色的融资租赁业务模式，推出了

与股权、债权相结合的多样化产品组合，为客户提供更多的结构化创新融资方案。 

报告期内，海通恒信有力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疫情防控，在规模增长、风险

控制、业务拓展、融资保障、提质增效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海通恒信有序推进

复工复业，加速金融科技应用，融合线上线下服务，全年实现业务投放 604.4 亿

元，同比增长 4.6%；实现收入总额 79.15 亿元，同比增长 10.8%。截至报告期末，

海通恒信资产总额为 1,081.41 亿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9.2%。 

总体来看，2020 年，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带来的

挑战，抓住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积极布局新业务，完善组织架构，

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主要财务指标稳居行业前列；ROE 持续改善，投行、资

管等费类业务收入均创历史最好水平；防范化解风险事项，分类评级连续四年保

持行业最高的 AA 级。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增减率 

资产总计 69,407,335.07 63,679,363.16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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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增减率 

负债合计 52,594,703.88 49,567,488.85 6.1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812,631.18 14,111,874.31 19.14% 

营业收入 3,821,982.83 3,486,032.00 9.64% 

营业利润 1,586,163.84 1,380,766.40 14.88% 

利润总额 1,575,730.96 1,387,192.10 13.59% 

净利润 1,203,722.93 1,054,066.28 14.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87,539.63 952,324.78 1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29,405.50 2,265,777.78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45,578.96 105,198.5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73,961.81 -685,131.08 不适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1,348,177.01 1,728,467.03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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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一、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中信证券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项目的受托管理人，

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2020 年内中信证券对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

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进行监督。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中信证券持续监督并定期

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中信证券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

债券项目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

规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2020 年内中信证券对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进行监督。在公司债券存续期

内，中信证券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中信证券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

债券项目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

规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2020 年内中信证券对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进行监督。在公司债券存续期

内，中信证券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中信证券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

债券项目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

规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2020 年内中信证券对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进行监督。在公司债券存续期



 

37 

内，中信证券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五、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中信证券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项目的受

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履行受托

管理人职责。2020 年内中信证券对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进行监督。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中信证券

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

定一致。 

六、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 

中信证券作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项目的受托

管理人，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履行受托管

理人职责。2021 年内中信证券对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

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进行监督。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中信证券持

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一致。 

  



 

38 

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220 号文批准，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公开发行了第一期人民币 120 亿元的公司债券，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公开发行了第二期人民币 1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已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

户。发行人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网上发行认购资金情况出

具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4129 号”的验资报告；对网下配售认购资金情

况出具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4130 号”的验资报告；对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出具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4107 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13 年 11 月 20 日公告的第一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发行人对第一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改善公司财务结

构。 

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已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

户。发行人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网上发行认购资金情况出

具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875 号”的验资报告；对网下配售认购资金情

况出具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874 号”的验资报告；对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出具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4]第 113873 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14 年 7 月 10 日公告的第二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

行人对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第一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净额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

已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第二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净额于 2014 年 7 月 16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

已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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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为本次公司债券设立了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末，专项账户运作正

常。 

（三）专项账户的运作情况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交通银行上海第一支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和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设立了募

集资金与偿债资金专项账户，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专项账户的信息如下： 

收款人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户：310066726018800010095 

开户名称行：交通银行上海第一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301290050037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用途

未发现与募集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

监会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7]408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2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

式，其中，债券的第一期 60 亿元部分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完成发行，第二期 55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发行完毕，第三期 5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发行完毕。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一期公司债券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如募集资金不足 59

亿元（包括 59 亿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发行人用短期借款兑付 13 海通

04 的本金、利息及部分兑付兑息手续费；如募集资金超过 59 亿元，募集资金中

59 亿元将用于偿还发行人用短期借款兑付 13 海通 04 的本金、利息及部分兑付

兑息手续费，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满足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日

常经营管理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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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如募集资金不足

55 亿元（包括 55 亿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发行人用短期借款兑付 2017

年 8 月 15 日至 2017 年 9 月 20 日到期的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

凭证及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转让的本金及利息；如募集资金超过 55 亿元，募集

资金中 55 亿元将用于偿还发行人用短期借款兑付 2017 年 8 月 15 日至 2017 年 9

月 20 日到期的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及融资业务债权收益

权转让的本金及利息，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满足公司债务结构

调整及日常经营管理的资金需求。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三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以满足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日常经营管理的资金需求。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第一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二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三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

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发行人为本次公司债券设立了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末，专项账户运作正

常。 

（三）专项账户的运作情况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交通银行上海第一支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设立了募集资金与偿债资金专项账

户，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专项账户的信息如下： 

收款人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户：310066726018800070294 

开户名称行：交通银行上海第一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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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支付系统行号：301290050037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用途

未发现与募集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

监会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7]2388 号”文。发行人获准向

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其中，债券的第一期 30 亿元部分于 2018 年 3 月 8 日完成发行，第二期 30 亿元

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发行完毕，第三期 30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发行完毕，第四期 30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8 月 6 日发行完毕，第五期

30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发行完毕，第六期 50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发行完毕。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一期公司债券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发行

人 2018 年 3 月到期的收益凭证。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到期的次级债的本金及利息。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三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归还

发行人到期的收益凭证。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四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归还

发行人到期的收益凭证。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五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发行

人即将到期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5 年期）本息，

剩余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六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归还

发行人到期的收益凭证。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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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18 年 3 月 8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二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三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四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18 年 8 月 6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五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

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六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发行人为本次公司债券设立了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末，专项账户运作正

常。 

（三）专项账户的运作情况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交通银行上海第一支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设立了募集资金与偿债资金专项账

户，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专项账户的信息如下： 

收款人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户：310066726018800108986 

开户名称行：交通银行上海第一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301290050037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用途

未发现与募集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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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

监会于 2020 年 4 月 2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0]612 号”文同意注册，发行人获

准在中国境内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公司

债券。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其中，债券的第一期 63 亿元部分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完成发行，第二期 67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发行完毕，

第三期 60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发行完毕。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一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

到期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

到期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三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公司到期债务。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第一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二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三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发行人为本次公司债券设立了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末，专项账户运作正

常。 

（三）专项账户的运作情况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设立了募集资金与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专项账户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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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人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户：010900120510112 

开户名称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30829000302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用途

未发现与募集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五、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签发的“上证函〔2020〕546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

境内非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公司债券。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

行的方式，其中，非公开发行债券的第一期 100 亿元部分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

完成发行，非公开发行第二期 50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发行完毕。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一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公司债务。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公司债务。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第一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

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二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

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发行人为本次公司债券设立了专项账户，截至 2020 年末，专项账户运作正

常。 

（三）专项账户的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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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设立了募集资金与偿债资金专项账户，账户运作情况

正常。 

专项账户的信息如下： 

收款人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户：310066726018800085632 

开户名称行：交通银行上海第一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301290050037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用途

未发现与募集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六、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

监会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20]2869 号”文同意注册，发行人

获准在中国境内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亿元的一

年期以上公司债券以及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短期公司债券。本次债券采取分

期发行的方式，其中，债券的第一期 60 亿元部分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完成发行，

第一期 60 亿元短期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发行完毕，第二期公司债券 54

亿元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发行完毕，第三期 50 亿元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

发行完毕。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一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

到期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一期短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

到期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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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说明书，第三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

公司到期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第一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一期短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

户，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二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2 月 8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已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第三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本期

债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发行人为本次公司债券设立了专项账户，专项账户设立至今运作正常。 

（三）专项账户的运作情况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之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及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设立了募集

资金与偿债资金专项账户，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专项账户的信息如下： 

收款人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户：1001202929025517943 

开户名称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102290024433 

发行人已与监管银行之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及债券受托管理

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设立了募集资金与偿债资

金专项账户，账户运作情况正常。 

专项账户的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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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人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账户：010900120510217 

开户名称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30829000302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现

与募集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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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次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一、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 3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1 月 25 日，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第一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1 月 25 日，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第一期债券 10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1 月 25 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第二期债券 3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7 月 14 日，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第二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14 日，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第二期债券 10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7 月 14 日，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 

第一期债券 3 年期品种（“13 海通 01”）、5 年期品种（“13 海通 02”）已分

别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及 2018 年 11 月 26 日（因 2018 年 11 月 25 日为休息日，

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完成兑付并摘牌。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3 海通 03”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自 2019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 

第二期债券 3 年期品种（“13 海通 04”）、5 年期品种（“13 海通 05”）已分

别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及 2019 年 7 月 15 日（因 2019 年 7 月 14 日是休息日，故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完成兑付并摘牌。 

2020 年 7 月 14 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3 海通 06”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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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7 月 14 日至 2020 年 7 月 13 日期间的利息。 

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11 日，品种二

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8 月 11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二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9 月 22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三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0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一期债券 3 年期品种（“17 海通 01”）及第三期债券 3 年期品种（“17 海

通 04”）已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及 2020 年 11 月 26 日（因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为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完成兑付并摘牌。 

2020 年 8 月 11 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7 海通 02”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自 2019 年 8 月 11 日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 

2020 年 9 月 22 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9 月 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7 海通 03”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

2019 年 9 月 22 日至 2020 年 9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3 月 8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二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3 月 22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三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5 月 10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四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8 月 6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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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1 月 22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六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11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0 年 3 月 9 日（因 2020 年 3 月 8 日为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3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8 海通 01”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3 月 8 日至

2020 年 3 月 7 日期间的利息。2021 年 3 月 8 日，“18 海通 01”已完成本息兑付

及摘牌。 

2020 年 3 月 23 日（因 2020 年 3 月 22 日为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3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8 海通 02”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3 月

22 日至 2020 年 3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2021 年 3 月 22 日，“18 海通 02”已完成

本息兑付及摘牌。 

2020 年 5 月 11 日（因 2020 年 5 月 10 日为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5 月 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8 海通 03”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5 月 10

日至 2020 年 5 月 9 日期间的利息。 

2020 年 8 月 6 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8 月 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8 海通 04”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8 月 6 日至 2020 年 8 月 5 日期间的利息。 

2020 年 11 月 23 日（因 2020 年 11 月 22 日为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11 月 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8 海通 05”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1 日期间的利息。 

2020 年 4 月 13 日（因 2020 年 4 月 11 日为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9 海通 01”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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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2021 年 4 月 12 日（因 2021 年 4 月 11 日

为休息日，故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1 年 4 月 9 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9 海通 01”公司债

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20 年 4 月 11 日至 2021 年 4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 

四、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第一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4 月 30 日，品种二

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4 月 30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二期债券品种一付息日为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5 月 25 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第三期债券付息兑付日为 2021 年 3 月 2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四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8 月 11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1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20 海通 04”、“20 海通 05”公司债券

持有人支付了自 2020 年 4 月 30 日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期间的利息。 

2020 年 8 月 6 日，发行人向截至 2020 年 8 月 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18 海通 04”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了自 2019

年 8 月 6 日至 2020 年 8 月 5 日期间的利息。 

2021 年 3 月 2 日，“20 海通 S1”已完成本息兑付及摘牌。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发行的第二期与第四期债券均尚未完成首次付息。 

五、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第一期债券品种一的付息兑付日为 2021 年的 10 月 23 日，品种二的付息日

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1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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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债券付息兑付日为 2022 年 1 月 13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发行的两期债券均尚未完成首次付息。 

六、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第一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1 月 13 日。前述日期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二期债券付息兑付日为 2021 年 12 月 19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三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2 月 8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第四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4 月 23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以上四期债券均未完成首次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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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2020 年 7 月 14 日、2020 年 8 月 11 日、

2020 年 9 月 22 日、2020 年 3 月 9 日、2020 年 3 月 23 日、2020 年 5 月 11 日、

2020 年 8 月 6 日、2020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4 月 13 日足额支付了“13 海通

03”、“13 海通 06”、“17 海通 02”、“17 海通 03”、“18 海通 01”、“18 海通 02”、

“18 海通 03”、“18 海通 04”、“18 海通 05”、“19 海通 01”当期利息。 

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11 月 26 日、2021 年 3 月 8 日及

2021 年 3 月 22 日完成了“17 海通 01”、“17 海通 04”、“18 海通 01”和“18 海

通 02”的兑付及摘牌。 

“20 海通 04”、“20 海通 05”、“20 海通 06”、“20 海通 08”、“20 海通 F1”、

“20 海通 F2”、“20 海通 F3”、“21 海通 01”、“21 海通 02”、“21 海通 03”在 2020

年度不涉及兑付兑息事项。2021 年 3 月 2 日，“20 海通 S1”已完成本息兑付及

摘牌。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0年末/2020年 2019年末/2019年度 

资产负债率（%） 71.30 74.31 

流动比率 1.96 1.79 

速动比率 1.96 1.79 

利息保障倍数 2.25 2.02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发行人 2019 年、2020 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4.31%和

71.30%，下降 3.01%。从流动比率来看，发行人 2019 年、2020 年流动比率分别

为 1.79 和 1.96，增加 0.17。从速动比率来看，发行人 2019 年、2020 年速动比率

分别为 1.79 和 1.96，增加 0.17。从利息保障倍数来看，发行人 2019 年、2020 年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2.02 和 2.25，增加 0.23。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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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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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3 海通 03”、“13 海通 06”、“17 海通 02”、“17 海通 03”、“18 海通 03”、

“18 海通 04”、“18 海通 05”、“19 海通 01”、“20 海通 04”、“20 海通 05”、“20

海通 06”、“20 海通 08”、“20 海通 F1”、“20 海通 F2”、“20 海通 F3”、“21 海通

S1”、“21 海通 01”、“21 海通 02”、“21 海通 03”债券均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

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报告期内，发行人按

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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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0 年度，发行人由中信证券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均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

议。 



 

57 

第九节  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一、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3 海通 01”、“13 海通 02”、“13 海通 03”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

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中诚信证评于 2013 年完成了对第一期

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

用评级报告》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3]024 号），经中诚信证评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一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3 海通 04”、“13 海通 05”、“13 海通 06”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

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中诚信证评于 2014 年完成了对第二期

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

用评级报告》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4]16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

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二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

次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次债券发行人外部

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

次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一个月内完成

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

主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

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

务，其业务由唯一股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根据中诚信国际

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信

评委函字[2020]跟踪 0112 号），中诚信国际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

级委员会最后审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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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第二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二、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

评”）。 

中诚信证评于 2017 年完成了对第一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7]G047-1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一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7 年完成了对第二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7] G047-F2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二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7 年完成了对第三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7] G047-F3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三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的评级制度相关规

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

在本次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次债券发行人

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

对本次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本次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

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此外，自评级报告出具之

日起，中诚信证评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以及本次债券有关

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发行主体应及时通知中

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

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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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其业务由唯一股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根据中诚信国际

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信

评委函字[2020]跟踪 0112 号），中诚信国际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

踪分析。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委员会最后审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

评级展望稳定；维持上述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

评”）。 

中诚信证评于 2018 年完成了对第一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8]G010-F1-X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

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一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8 年完成了对第二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8]G010-F2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二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8 年完成了对第三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8]G010-F3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三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8 年完成了对第四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8]G010-F4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四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8 年完成了对第五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五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8]G010-F5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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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五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证评于 2019 年完成了对第六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9]G245-F6 号），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六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的评级制度相关规

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

在本次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次债券发行人

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

对本次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本次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

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此外，自评级报告出具之

日起，中诚信证评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以及本次债券有关

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发行主体应及时通知中

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

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

务，其业务由唯一股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根据中诚信国际

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信

评委函字[2020]跟踪 0112 号），中诚信国际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

级委员会最后审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上述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四、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

务，其业务由唯一股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本次债券的信用

评级机构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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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于 2020 年完成了对第一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20]1256D 号），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一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国际于 2020 年完成了对第二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20]1511D 号），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二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本次债项的第三期债券为“20 海通 S1”，未进行债项评级。 

中诚信国际于 2020 年完成了对第四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20]2626D 号），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四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国际将于本次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

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上市规则于每一会

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披露上一年度的债券信用跟踪评级报告。此外，自评

级报告出具之日起，中诚信国际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以及

本次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发行主体

应及时通知中诚信国际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国际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

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五、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 

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终止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

务，其业务由唯一股东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继承。本次债券的信用

评级机构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国际于 2020 年完成了对第一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及《信用等

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20]3878D 号），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一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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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于 2020 年完成了对第二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及《信用等

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20]4453D 号），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二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国际将于本次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

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上市规则于每一会

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披露上一年度的债券信用跟踪评级报告。此外，自评

级报告出具之日起，中诚信国际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以及

本次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发行主体

应及时通知中诚信国际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国际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

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六、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国际于 2021 年完成了对第一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21]0020D 号），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一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国际于 2021 年完成了对第二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及《信用

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21]0173D 号），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二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1。 

中诚信国际于 2021 年完成了对第三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21]0292D 号），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三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中诚信国际于 2021 年完成了对第四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信用评级报告》

及《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21]0977D 号），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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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第四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国际将于本次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

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上市规则于每一会

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披露上一年度的债券信用跟踪评级报告。此外，自评

级报告出具之日起，中诚信国际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以及

本次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次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发行主体

应及时通知中诚信国际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国际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

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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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20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65 

第十一节  其他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的情况。 

四、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五、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 5 日披露《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告》，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公司借

款余额为人民币 3,769.51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人民币 343.76 亿元，累计新增借

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4.36%，超过 20%。中信证券已就该事项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于 2020 年 9 月 7 日披露《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当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告》，截止 2020 年 8 月 31 日，公司借

款余额为人民币 3,916.97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人民币 491.22 亿元，累计新增借

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34.81%，超过 20%。中信证券已就该事项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披露《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当年累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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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告》，截止 2020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借

款余额为人民币 4,011.94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人民币 586.19 亿元，累计新增借

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41.54%，超过 40%。中信证券已就该事项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发布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处分决定书>的公告》，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分别于近日收到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

简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处分决定书》。根据交易商协

会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开展的自律调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存在违反银行间市场

相关自律管理规则的行为，交易商协会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予以警告，并责令公

司及相关子公司针对本次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整改。中信证券已

就该事项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发布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海通

资管及相关责任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事

先告知书的公告》，2021 年 3 月 24 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上海海

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分别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发行人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发布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发行人收到上海证监局《关于对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增加合规检查次数、责令暂停部分业务措施的决定》（沪

证监决〔2021〕40 号）。中信证券已就该事项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除上述事项及本报告中提及的事项外，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发行

人未发生《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1 版）》第五十四条列示的其他可

能影响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